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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16/D/2016 號  

 

 

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應對認知障礙症的激增 

「社區問題」 =「社區機遇」 

背景 

 

政府一直重視地區行政。行政長官在二零一六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賦

權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地管會)，在全港 18 區推行「地區主

導行動計劃｣（"行動計劃"），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

念。各區民政處將諮詢新一屆區議會，由地管會決定行動計劃內容，積極解決各區問題。 

 

計劃主題 

 

2.    我們建議善用這個機遇，將資源投放在社區健康服務方面，例如加強社區對認

知障礙症的認識和對患者及其家人的支援，我們的主要考慮包括： 

 

(a) 香港社會（包括葵青）已逐漸高齡化，現時約有15%的人口年齡在65歲或以上，估計

20年後有關比例會跳升至30%。醫學界普遍認同認知障礙症屬年長人士常見的疾病；

更有學者推算至2031年，全港將有超過330000名患者，社區應對此未雨綢繆。事實上，

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亦表示會開始以「醫社合作」概念推行先導計劃，在

合適的長者中心為居於社區而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綜合社區護理服務； 

 

(b) 由於認知障礙症早期的病況經常被當作一般衰老的過程（例如記憶力衰退），以致

有不少患者未能在病情初發階段獲得適切的治療和協助，因而加重加快病情。根據

一項非政府組織估計，高達 90%的認知障礙症個案屬隱蔽個案； 

 

(c) 相對於其他疾病，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家人及照顧者經常面對更大的壓力，例如患者

行為上的改變以及病情難以逆轉的事實。我們相信有空間，亦有需要在社區層面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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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及早發現此等個案，同時儘力加強對患者家人及照顧者的支援；及 

(d) 葵青區在推行社區重點項目的過程中，已在社區健康服務方面建立了社區網絡，以

及累積了經驗；項目亦證明有關服務切合居民所需，我們認為將行動計劃與重點項

目互相配合，將能事半功倍，並收協同效應。 

 

是問題還是機遇？ 

 

3.    當然，建議的主題會帶來不少挑戰，例如巨大的潛在服務需求、患者一般需要

長期支援、與現有服務重疊的風險以及資源的限制，但我們認為仍然值得一試，例如以

先導形式，在能力範圍內協助有需要的家庭，並期望與其他團體分享經驗，㩦手協助社

區應對十年、二十年後將出現大量認知障礙人士的情況。計劃的目標既是「解決社區問

題」，同時亦「創造社區機遇」！ 

 

方向 

 

4.  在與社會福利署、以及相關的専業/志願團體和人士初步交換意見後，我們計劃在

以下三方面展開工作： 

 

(a) 社區認知 

 加強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的認知，絶非只屬單純的宣傳工作；更重要的是有助及早發

現患者，令其及家人較易接受事實，並積極面對問題並較易獲得相關資訊，從而協

助他們較佳地照顧患者及調整自身的心理面貌。各項工作構思包括在社區（老人服

務機構、學校、志願組織等），以不同途徑推廣對有關病患的認識，整合現有資訊，

方便患者及家人獲得現有服務。 

 

(b) 及早發現 

 針對有大量認知障礙患者屬隱閉個案，並因此失去及早獲得支援的情況，我們的構

思包括研究成立經受訓的義工隊，走入社區進行初步評估，將有關病患者早期徵狀

的資訊帶入社區（例如鼓勵物業管理員若遇上可能患上該病的長者，尤其是獨居長

者，可請其家人及早留意），並將及早發現的意念融入社區活動中，例如在探訪長

者時，透過較輕鬆的交談及遊戲進行觀察。此外，我們相信可善用互助委員會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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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組織以及區議員的社區網絡以協助更早發現患者。 

 

(c) 實質支援 

 現時政府及志願機構已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一系列服務。不過由於資源限制1，要

全面提升有關服務將絶非易事。縱然如此，我們認為仍可嘗試在現有服務中尋找機

會，例如研究能否在患者仍在輪候公立專科服務的階段先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另

外，不少對患者的支援（例如輕微的家居設施改動以協助長者記住家居細節、安裝

感應器以防長者獨自離家等）仍未全面納入常規服務範圍。至於對家人支援方面，

可能的發展概念包括鼓勵患者家屬互助、電子資訊分享平台等。 

 

5. 至於具體服務，我們認為可由民政處帶頭進行與社區認知有關的工作。至於上文

第四段(b)及(c)的工作，基於所需的專業知識，我們建議公開邀請有興趣的機構提交建議

書，交由一個由政府部門、區議員以及專家組成的小組評審，挑選最合適的機構作為合

作伙伴提供服務。相關的工作和成效指標會列於獲選機構與民政處簽署的協議中。另為

達致成本效益，我們並會深入研究如何善用在社區重點項目下已建立的平台協助推展行

動計劃，例如在項目下的社區健康資源中心為長者進行認知障礙評估，以及利用項目網

頁進行公眾教育等。 

 

未來工作 

 

6.   我們歡迎區議會就建議提出意見，並會因應各方的意見作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在

稍後向地管會和區議會(或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2）滙報進展。我們暫訂的工作時間

表是： 

 

   2016 年第二季   進一步確立工作目標、公開邀請機構提交建議書、成立

評選小組 

 

 2016 年第三季 評審建議、按需要與機構進行商討、草擬協議 

                                                      
1
 例如為一位長者提供定期物理治療服務需要每年以萬元計的開支；目前患者輪候醫管局専科服務的平

均時間可長達一年以上。 
2
 稍後，我們會按需要就更改委員會的名稱及職權範圍向區議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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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四季 簽定協議、先啓動社區教育及由 2017 年一 月起逐步開

展為患者提供的各項服務。 

 

7.   此外，我們會運用社區重點項目的専訊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邀請社區人士就建

議提出意見。 

 

 

 

葵青民政事務署  

2016 年 3 月 


